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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育成空間進駐要點  

112.12.21 推廣教育部部務會議通過 

113.01.03  第 18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 依據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設置辦法，為推動本校推廣教育部專案研發中心

(以下簡稱本中心)辦理推廣教育部對外專案合作事務，支援企劃、執行政府委託

計畫，鏈結產業資源、市場發展與新創輔導，提供多元育成服務與空間進駐，特

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符合下列申請合作與服務對象者，得向本中心提出申請： 

(一) 符合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。 

(二) 有志從事新產品、技術研發之團隊。 

(三) 具創新技術、創意構想，有志成立新創事業之計畫者。 

(四) 政府相關委託計畫單位。 

(五) 學校單位。 

(六) 其他經專案核定同意之單位。  

三、 符合第 2 點要件之申請者，申請時應檢附相關文件。文件有欠缺或未符規定者，

應通知並限期補正，逾期未補正者，予以退件。 

四、 受理進駐申請後，將進行相關審查程序。審查內容包括（但不限於）申請資格、

主要營運項目說明、空間使用規劃、負責人或計畫主持人相關資料及綜合評估

申請案需求。 

五、 審查通過者，經本中心通知後，十五個工作日內應繳付保證金及參照須知各項

收費標準，繳納相關費用並簽署進駐契約。 

六、 針對進駐單位之進駐人員、設施場地、輔導或合作績效等各管理項目，遂依據

本中心公告之進駐須知辦理。 

七、 本中心對進駐單位所提供之相關營運資料應盡保密義務。 

八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依中國文化大學相關法規辦理；廠商進駐審查應檢附文

件及進駐相關執行方式與內容，另行公告之。 

九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